 附件1
《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妇科类医疗
[bookmark: _GoBack]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的起草说明
1、 起草背景
    为解决全国各地“同名不同项、同项不同价”的结构性矛盾，促进医保异地结算更加便利，厘清收费内涵和计价单位设置，国家医保局按照“分类规范、分批发布、压茬推进”的方式编制各个临床学科立项指南，并要求各地对照现行价格项目，合并同类项，终止多余项，统一项目名称和计价单位等要素，按“价格平移”原则重新制定属地价格。根据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关于《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》(医保发〔2021〕41号)要求和《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妇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闽医保〔2025〕83号），建立以服务产出为导向的价格项目管理机制，进一步规范整合妇科类医疗服务价格行为及项目规范统一，以及省医保局规范相关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工作部署，我局起草了《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妇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二、起草过程
    根据《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妇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闽医保〔2025〕8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我局组织人员对相关医疗服务价格进行测算，召开专家论证会，向市卫健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相关医疗机构征求意见，听取相关单位意见，形成通知初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    （一）规范整合妇科类项目85项，并确定我市公立医疗机构价格。  
    （二）修订输卵管介入治疗等妇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7项。  
    （三）停用阴道镜检查等妇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297项。
（四）明确医保配套政策。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内的妇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统一执行省定的医保属性、限用范围和个人先行自付比例，超出项目价格以上的部分由患者自付。
    （五）明确通知执行时间和时效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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